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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一、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基本情况
	（二）截至本公告日，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6名交易对方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，未发生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。
	（三）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，公司对其不存在违规担保情况。
	三、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
	1、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上市流通日为2019年7月17日（星期三）。
	2、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40,186,985股，占目前公司总股本比例为5.6303%；于解禁日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34,658,385股，占目前公司总股本比例为4.8557%。
	3、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6名。
	4、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情况具体如下：
	五、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
	经核查，广发证券认为：本次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、《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》以及《深圳证券交易创业板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；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、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要求；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持有人均严格遵守了股份锁定的相关承诺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相关股东需遵守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股东、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》（证监会公告[2017]9号）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减...

